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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际组织国际法律人格研究
□ 王 雨

人大视野

国际组织是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国家间多边关系发展的产物。广

义的国际组织既包括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也包括非

政府间的国际组织, 狭义的国际组织仅指国家参加

的国际组织, 即政府间国际组织[1]。国际法上所讲的

国际组织, 基本上都是狭义的国际组织[2], 本文只讨

论政府间国际组织。

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包括国际法意义上的法律

人格和内国法意义上的法律人格[3]。 内国法意义上

的法律人格因各个国家国内法的不同而异, 本文在

此不涉及。

国际法的发展初期, 只有国家被认为是国际法

的唯一主体 [4]。 随着国家间交往的不断深入 , 国家

间的合作形式也日趋多样, 国际组织的出现则将这

种合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顶峰。国际联盟的建立, 特别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的建立, 使得既有的国

际法律秩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那种只将国家作为

国 际 法 主 体 的 时 代 已 经 一 去 不 返 , 国 际 组 织 正 以

自 己 独立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享有权利, 承担

义务[5]。 然而, 对于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 , 国际法尚

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其源起、性质等方面都处于一

种很模糊的状态。

一、国际组织国际法律人格的享有

谈到法律人格问题, 首先要弄清楚的就是它的

来源是什么。正如前面所论及的, 在国际法层面, 由

于缺少一个权威的立法机关, 在没有国际惯例、国际

条约以及一般法律原则规定的情况下, 要说清楚一

个法律问题是十分困难的, 而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

问题恰恰遇到这种情况, 本部分试图从学者学说和

国际法院的实践两个方面来阐明这个问题。

( 一) 学者学说

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之四 , 各国权

威之公法学者的著述亦是国际法的渊源之一。对于

此问题, 学者们大致有以下两种观点。

1.主观人格说。支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 著名国

际法学者施瓦曾伯格( Schwarzenberger) 、霍文菲尔德

( Seidl- Hohenveldern) 、彼 德 施 德 勒( Bindschedler) ,

他们认为, 国际组织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是他们的

组织约章或称为组织宪章, 而该条约就是国际组织

成员国意志的体现。其宗旨、职能、权力、义务等方方

面面盖由该条约所规定, 离开了它的组织约章, 国际

组织是无法在国际社会存在的。因此, 国际组织的人

格来源于其组织约章, 如果一国际组织的约章中没

有规定其享有国际人格, 那么该国际组织就不具有

法律人格[6]。 此学说又发展出了“暗含权力说”, 即:

一国际组织的组织约章纵然没有明确规定其是否享

有国际法律人格, 但如果能从该组织的职能等方面

推断出它享有法律人格, 那么它依然是具有法律人

格的[7]。

2.客观人格说。支持这一学说的学者主要有: 著

名国际法学者布朗利( Brownlie) 、塞耶斯逖德( Sey-

ersted) 、阿蒙雷辛格( Amerasinghe) 等, 他们认为国际

组织的法律人格并非来源于其组织约章, 而是来源

既定的国际法秩序。只要一国际组织满足一定的客

观因素, 则其便享有法律人格。这些客观因素由一般

国际法所确定, 诸如该国际组织有永久性的机构、独

立的意志能力等[8]。

( 二) 国际法院的实践

纵观上述两派观点 , 可谓旗鼓相当 , 不分伯仲。

然而毕竟是理论而已, 在国际法层面, 国际法院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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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可谓举足轻重 , 在“1949 年关于为联合国服务而

受损害的赔偿案”( 简称“赔偿案”) 的咨询意见中[9],

国际法院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该案件的

大致情况是: 1948 年 9 月 , 联合国调解专员伯纳多

特等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控制区被暗杀。事件发生

后, 联合国大会就联合国能否向以色列提出国际赔

偿请求国际法院发表咨询意见。在该案中, 联合国大

会请求国际法院就以下问题给予咨询意见[10]:

I.在联合国人员为履行其职责期间因一国责任

所遭受之损害, 作为一个国际组织, 联合国是否能够

就( a) 自身所遭受之损害 ,( b) 受害者本人所遭受之

损害, 向事实上或法律上的一国政府要求赔偿?

II.如果第一项之( b) 得到肯定, 那么联合国的这

种求偿行为如何才能与受害者的国籍国的权利得到

调和[11]?

在接受咨询请求后, 国际法院解决这个问题的

基本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通过既存的事实确定联合

国享有国际法律人格, 进而通过这一法律概念, 推论

出联合国有权利进行国际求偿, 因为能够进行国际

求偿是一个国际法主体拥有法律人格的结果之一[12]。

对于国际法院根据什么理论来确定联合国具有

国际法律人格, 学界争论甚是激烈, 有学者认为国际

法院采用了“主观人格说”, 也有学者认为国际法院

采取了“客观人格说”, 然而 , 这些看法都不准确、不

全面, 事实上国际法院没有支持其中的任何一种理

论[13]。 在本案的咨询意见中 , 国际法院曾有一段经

典的表述:

在一个法律体系中, 法律主体无论在本质上还

是权利范围上并不一定都要是相同的, 其本质和权

利取决于该社会的需要。纵观历史, 国际法的发展深

受国际社会生活需求的影响, 不断发展的国家间的

集体行动已经使得在国际层面存在非国家的主体成

为必要。这种发展在 1945 年联合国的建立后达到了

顶峰 , 为了达到宪章( 联合国宪章) 所载的目的和宗

旨, 国际法律人格对于联合国而言是不可或缺的[14]。

对此 , 简.克拉伯(Jan Klabbers)教授作出精辟的

分析: 国际法院先假定了联合国具有国际法律人格,

然后寻找各种主、客观因素来支持它的结论[15]。这些

因素包括: (1) 联合国不仅仅是协调各成员国行动的

中心;( 2) 拥有机构 , 并被赋予广泛的职能 ;( 3) 它的

地位与成员国的地位清晰划分;( 4) 在国际层面广泛

享有权利[16] 。最后法院得出结论: 联合国享有国际法

律人格, 即采取了一种“推论”式( inductive) 的理论[17] 。

笔者以为, 这种观点是合理的。

那么对于一个非特定的国际组织, 如何判断它

是否享有国际法律人格呢? 根据国际法院“赔偿案”

中的咨询意见以及著名国际法学者的学说, 判断一

个国际组织享有法律人格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8]:

1.基于国际法而创设。此要求是将国际组织区

别于政府间的跨国公司等其他实体。

2.成员国不仅仅将它作为一个共同行动的中心。

一般而言, 成员国是可以控制一国际组织是否享有

法律人格的, 极端的情况就是在组织约章中规定其

不享有法律人格[19]。

3.具有永久性的机构并且能够表达独立的意志。

这是判断一国际组织是否享有法律人格的核心因

素, 一般而言, 国际组织能够表达独立意志的一个显

著特征就是其在意志形成中的“多数决”原则( ma-

jority vote) [20] 。另外 , 以自己名义的缔约权[21] 、一定

程度的经济独立都是独立意志的表现[22]。

4.在国际层面享有权利 , 承担义务不仅限于其

成员国境内。

二、国际组织国际法律人格的界限

这部分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 国际组织享有的

国际法律人格是客观的, 对世性的, 还是仅仅在它的

成员国中享有?

对此问题 , 理论界依然存在很 大 的 争 议 。 在

“1949 年赔偿案”中, 当时以色列并不是联合国的成

员国, 对于联合国能否向一个非成员国主张赔偿请

求时, 国际法院只是笼统地说到:

法庭的意见是, 五十个国家, 代表国际社会的绝

大多数( vast majority) 成员 , 有能力在符合国际法的

前提下, 创设一个具有客观法律人格的组织⋯⋯[23]

可见, 国际法院也没有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的

表述。

持国际组织“人格客观说”的学者大都主张国际

组织的法律人格是客观的, 具有对世性。因为其人格

来源于国际法秩序, 一旦一个国际组织确定享有国

际法律人格, 那么其便成为一个一般的国际法主体,

其人格便可以对抗其他国际法主体而无须被承认[24]。

这种观点也得到了一些内国法院的支持, 在国际锡

业理事会的案件中 ( International Tin Council Case) ,

美国并不是国际锡业理事会组织的成员国, 但美国

法院承认了该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25]。

相反的 , 持国际组织“人格主观说”的学者大都

主张国际组织的法律人格仅仅在其成员国和承认其

人格的国家内享有, 不是对世性的。其理由是: 国际

组织的人格来源于其组织约章, 而作为条约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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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章是不能约束第三国的[26] 。英国法院在阿拉伯货

币基金组织诉哈希姆( Arab Monetary Fund v. Hashim)

一案中支持了这种观点[27]。在上述案件中, 作为原告

的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在英国法院起诉其前总理事

长哈希姆( director- general Hashim) 涉嫌盗窃该组织

五千万美元的资产, 而英国法院最后认为: 英国并不

是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 英国法院没有义

务承认该组织的法律人格, 所以其在英国法律中是

不存在的, 不能够进行诉讼, 故而驳回了该组织的起

诉。同时, 该派学者认为, 基于其本身的特性, 联合国

是例外的情况 , 因为《宪章》本身就规定了非联合国

成员的义务[28]。 该派学者中的著名教授, 荷兰莱顿

大学舍尔摩斯( H.G Schermers) 先生则进一步认为 ,

具有普遍性特征( universal character) 的国际组织均

享有对世性的法律人格[29]。

对于非成员国, 该派学者主张只有在非成员国

承认该组织的法律人格时, 其人格才能够对抗该国。

否则, 该组织只是其成员国的共同机构( common or-

gan) 而已[30]。 承认包括明示承认与默示承认。明示

承认主要有单边的宣示、发表联合声明等[31]。 对于

什么构成默示承认, 理论上则存在争议, 目前尚未有

专门的学者著述, 但我们可以参照对国家的默示承

认。著名国际法学家劳特派特认为, 应当严格限制对

默示承认的界定, 只有在下列情况下, 才构成对国家

的默示承认:( 1) 签订规定广泛关系的双边条约;( 2)

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及颁发领事证书;( 3) 在交战状

态下 , 宣布中立或者类似的明确行为( a proclamation

of neutrality or some such unequivocal act) [32]。 在涉及

对国际组织的承认时, 只有( 1) 、( 2) 两项可以参考借

鉴。笔者也认为, 对于什么行为构成对国际组织的默

示承认也应当持谨慎的态度, 不能仅仅从行为来推

断一个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的政治意志。

回顾国家国际法主体资格的发展历程, 我们可

以看到, 它也是经历了承认构成主义到承认宣示主

义的转变[33]。 可以想见的是 , 从国际法的发展趋势

来讲, 国际组织的国际法律人格是朝着客观方向发

展的, 一旦一国际组织享有国际法律人格, 那么其人

格便是对世性的, 毋须其他国际法主体的承认。

三、结论

从现代国际组织的雏形———1815 年维也 纳 和

会算起, 国际组织的发展也走过了接近两百年的历

程, 其发展也体现出从松散的会议形式向高度机构

化的转变, 由仅仅的国家间合作形式发展成为日益

重要的国际法主体, 由起初的屈指可数发展到今天

的成千上万。可以预见的是, 在未来的国际秩序中,

国际组织将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 发挥更大的作

用, 至于会不会发展成为“世界政府”, 我们将拭目以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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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多瑛

观点摘登

中央九号和甘肃省委五十九号文件明确了新形势下人大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民主集中

制、坚持走群众路线这三条根本政治原则及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和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两个工作重

点。笔者认为, 要贯彻落实好“两个文件”精神和监督法, 使人大工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积极作

用, 就必须坚持做到五个必须:( 一) 必须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人大工作的根本保证,

也是人大必须始终不渝遵循的根本政治原则。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和依靠党的领导, 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紧紧围绕同级党委的中心工作开展人大工作 , 通过法定程序把党委的决策转化为国

家意志、把党委推荐的人选选举成为本级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 , 工作中的重大事项和重要活动都要及

时向党委请示报告, 积极主动地争取党委的领导和支持。( 二) 必须正确处理加强人大监督与支持“一府两

院”依法行使职权的关系。人大与“一府两院”, 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依法独立负责地履行职责、分工合

作、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的国家机关, 虽然职责分工不同, 但工作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人大常委会审议“一府

两院”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代表视察评议等工作, 既是对“一府两院”工作的制约、监督 , 又是支持

促进,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依法行政、公正司法, 形成共谋发展和促进发展的良性互动。( 三) 必须在充分发扬

民主的基础上集体行使权力。人大及其常委会各项职权的行使, 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坚持群众路线,

充分发扬民主, 广泛听取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 , 把常委会的监督活动、代表工作、作出相关决议

决定建立在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之上。( 四) 必须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作为人大监督工作的重点。人大常委会在监督工作中, 要始终把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新

农村建设、就业和再就业、社会保障、劳动安全等作为监督工作的重点, 只有这样, 人大的监督工作才有坚实

的基础, 人民群众才能支持、拥护人大监督工作。( 五) 必须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

机关的组成人员, 是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是做好人大工作的动力和源泉。人大

及其常委会要不断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 丰富创新闭会期间的代表活动 , 积极为人大代表执行职务创造条

件, 支持和保证人大代表充分发挥主体作用。 ( 作者系甘肃省临泽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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